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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9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0-017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中天火箭，股票代码：003009）股

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12 月 23 日、2020 年 12 月 24 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20-106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0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微信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俊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５５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３２６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５５３．３４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０．７６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７７．６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４０．６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２．７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３，５５３．３４万股，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博俊科技”股票１，０１２．７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披露的《江苏博俊工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１７４，８７３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９６，８０１，８９３，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９３，６０３，７８７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９３６０３７８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５５８．７９２６８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７１０．７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８２９．９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２３．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８０３３７０８％，申购倍数为５，６１６．９１３８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鑫创”、“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86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发行价格为38.05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
2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
持了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012
末“5”位数 96412��46412��73929
末“6”位数 567992��767992��967992��167992��367992
末“7”位数 7277259��9277259��1277259��3277259��5277259��9706986
末“9”位数 235534213��15714894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0
年12月28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8日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０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１５３号）。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摩根士丹利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摩根
士丹利华鑫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４．０７元 ／股， 发行
数量为４，０５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
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０２．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８０．５０万
股，占本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根据《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４７８．４６８８８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８１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７０．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９．５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３９．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５８９０４１１％。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７６４，６９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２１，８０９，２７２．７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０，３０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２６，３７７．２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４，７０５，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４７，５９９，３５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４７１，５９９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０％。

三、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０，３０４股，包销金额为４２６，３７７．２８
元。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２、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菁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７５楼７５Ｔ３０室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０，４５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１０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０，４５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２％。 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２７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１８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全部
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周二）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瓷电子”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66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7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瓷电子”，股票代码为“00303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27元/股，发行数量
为2,666.6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0167万股，为本次发
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65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4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6.6167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2,400.05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23,934,9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365,485,92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65,6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001,712.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2,665,50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40,702,291.8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66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0,078.2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应缴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上海凯纳璞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凯纳致城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10 1,679.70 110

2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0 1,679.70 110

3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

110 1,679.70 110

4 杨燕灵 杨燕灵 110 1,679.70 110
5 赵蓉 赵蓉 110 1,679.70 110
6 梁朝芳 梁朝芳 110 1,679.70 11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6,260股，包销金额为1,011,790.20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5%。

2020年12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562505、010-59562499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发行人：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8日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天化学”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0]3213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5.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39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00.25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1,433.6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7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005.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江天化学于2020年12月25日（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江天化学”股票571.4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2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9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
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
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165,88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1,423,185,500股，配号总
数为122,846,371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2284637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49.5949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401.00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32.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972.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8311555%，申购倍数为6,316.6583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2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2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8日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4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38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西大门”，
股票代码为“605155”。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21.17元/股，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 21, 529, 772 股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 455, 785, 273.24 元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 70, 228 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1, 486, 726.76 元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 2, 398, 811 股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 50, 782, 828.87 元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 1, 189 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25, 171.13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弃购数量
（股） 弃购金额（元）

1 徐向阳 徐向阳 99 99 2, 095.83

2 崔建华 崔建华 99 99 2, 095.83

3 张金钟 张金钟 99 99 2, 095.83

4 程安靖 程安靖 99 99 2, 095.83

5 王占标 王占标 99 99 2, 095.83

6 许旭东 许旭东 99 99 2, 095.83

7 钱文海 钱文海 99 99 2, 095.83

8 陆鹏 陆鹏 99 99 2, 095.83

9 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99 99 2, 095.83

10 北京富洲金晖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北京富洲金晖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99 99 2, 095.83

11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 99 99 2, 095.83

12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9 99 2, 095.83

13 蓝烨 蓝烨 99 1 21.17

合 计 1, 189 25, 171.13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
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1,417股，包销金额为1,511,897.89� 元，包
销比例为0.30%。

2020年12月28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003331、8790257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8日


